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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一张显示湖南味爽食品有限

公司生产的“味知爽”牌臭豆腐使用

“屎”作为配料的包装袋图片在互联网

上引发关注。6 月 21 日，湖南味爽食

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对澎湃新闻

表示，网传的该公司生产的问题臭豆腐

包装袋系被人恶意 PS，相关内容纯属

捏造。另据临湘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

督管理发布的情况说名称，味知爽牌臭

豆腐产品包装没有网传“屎”的配料成

分，当事企业已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多名受访律师表示，如果上述品牌臭豆腐产品包装袋中配料的“屎”确系有

人 PS 加上的，若造成严重后果，行为人涉嫌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，或将承

担刑事责任。

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常清认为，无论是网友恶搞还是竞争对手恶意诋

毁，企业法人名誉受损，都有权要求侵权者承担民事责任。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

律师范辰认为，厂家可以就自己的信誉损失、经济损失等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赔偿。

王常清认为，如网传图片为竞争对手恶意诋毁，则行为人违反了《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，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。根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经营者不得编造、

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。经营者违

反规定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的，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

消除影响，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十万元以上三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王常清和范辰都表示，如果达到一定条件，行为人涉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、

商品声誉罪犯罪，将承担刑事责任。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，

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，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

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

澎湃新闻此前报道，湖南味爽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，目前该公司正配

合当地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此事，并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(记者 邵

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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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：1.您知道臭豆腐吗？

2.您觉得应当如何处罚恶意对配料进行 PS 处理的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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